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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備忘錄  

 

2014-2015 年社會服務委員會  

第一次報告  

 

會議  

 

社會服務委員會（下稱「社委會」）於本年 1 月 7 日及 21 日分別舉行第

一及第二次會議。  

 

選舉主席及副主席  

 

2.  蘇愛群議員和周錦祥議員分別當選為本屆社委會的主席和副主席。  

 

有關 2014-15 學年跨境學童選校安排  

 

3.   社委會認為教育局就修訂小一統一派位安排的宣傳及諮詢工作不足，沒有

全面交代有關數據。此外，由於中港學生文化背景不同，取錄跨境學童或會影

響教育質素，因此教育局需增撥資源，加強支援接收跨境學童的學校。另一方

面，社委會關注跨境學童的交通安排，例如現有的交通配套有否足夠的承載

力。幼稚園教育方面，社委會希望教育局在政府落實推行十二年免費教育前，

妥善安排幼稚園學額。本議題將交由教育及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繼續跟進。  

 

要求改善撒瑪利亞基金資助方式  

 

4.  有委員認為如單以病人申請撒瑪利亞基金（下稱「基金」）時的身體狀況

評估，基金批出的資助未必能切合病人的需要。因此，基金應在病人和醫生以

外，尋求其他獨立的專業意見，並檢視病人的病歷，確保所提供的藥物或醫療

項目切合病人需要。此外，該委員認為基金沒有足夠的溝通及上訴機制，聆聽

病人的需要。  

 

5.  基金代表回應表示，基金考慮病人的臨床需要而提供資助，如醫生或醫護

人員評估病人確有需要使用特定的藥物或醫療項目，基金會提供資助。如病人

有特殊要求，可與基金的醫務社工溝通，基金亦會酌情處理個別個案。  

 

屯門區議會 2014-2015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職權範圍  

 

6.  社委會的職權範圍已於去年 11 月 5 日獲屯門區議會通過，委員對其內容

沒有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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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 2014-2015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之工作小組  

 

7.  社委會通過在 2012-2013 年成立以下三個常設工作小組，任期最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a)  醫療及復康服務工作小組；  

(b)  社區關懷工作小組；以及  

(c)  教育及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  

 

8.  陳有海議員、蘇炤成議員和周錦祥議員分別當選為上述三個工作小組的召

集人。  

 

2014-15 年度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9.  社委會一致決定參與上述計劃，並已於會後致函邀請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

會合辦有關活動。  

 

要求添置屯門醫院設施  

 

10.  文件提交人表示，屯門是基層社區，加上人口老化，她希望當局聽取區議

會的意見，向屯門醫院增撥資源，讓醫院盡快增添及提升設施。  

 

11.  其他委員就本議題提供意見，概述如下：認為如要增設手術室，需先確保

醫生的水準及手術的成功率；指出屯門醫院部分服務在各區中排名較低，顯示

其有待改進；關注屯門醫院如何動用政府的新撥款提升設施；期望局方提升屯

門醫院的硬件及軟件，包括招聘更多有經驗的醫護人員；希望局方在屯門區推

行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以及確保門診服務的名額得到妥善分配，並提升有關

安排的透明度。  

 

2012-2013 年社委會轄下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a)醫療及復康服務工作小組  

 

12.  社委會備悉工作小組的有關報告內容。  

 

(b)社區關懷工作小組  

 

13.  社委會備悉工作小組的有關報告內容。  

 

(c)教育及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  

 

14.  有委員表示，社委會已多次討論匡智屯門晨崗學校／匡智屯門晨曦學校校

舍事宜，包括借用校舍的建議，而他亦已表明反對在沒有諮詢居民的情況下，

讓上述學校借用前三聖邨救世軍劉伍英學校的校舍。提出上述建議的委員表

示，同意借用空置校舍前，應先諮詢當地居民。  

 

15.  有關校舍問題的短中期解決方案及委員借用空置校舍的建議，將交由教育

及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繼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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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屯門區學校發展組報告  

 

16.  委員就教育局的報告內容提供意見，概述如下：建議局方停止在屯門區採

用統一派位的修訂安排，並向全港的學校提供誘因，鼓勵接收跨境學童，同時

確保班級結構健康及中港學生比例平衡；關注屯門課室供應是否充足；希望屯

門區的學校不會為了保住生計而收生過量，犧牲本區學生和跨境學童的校園生

活；指出跨境學童的學位需求是短暫的，不贊成為他們另設新校，認為問題的

焦點應是如何向學校增撥資源，應付跨境學童來港就學的高峰期，以及認為雖

然不能保證小班教學是最好的教學方法，但只要此方法能保障教學質素，便應

該採用。  

 

17.  小一學額分配的事宜將交由教育及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繼續跟進。  

 

社會福利署報告  

 

18.  有委員要求分別設置於安定邨及湖景邨的兩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均

提供全日服務，並指出原屬安定邨中心的使用者改為使用湖景邨中心服務時，

與湖景邨中心的使用者相處不睦。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代表回應表示，

因應委員的意見，安定邨中心的裝修工程完成後，署方會與營辦機構商討如何

靈活運用資源，令兩個中心的開放時間更切合居民的需要。  

 

19.  另有委員要求盡快於良景邨設立規劃中的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及聽障

人士訓練中心。社署代表回應表示，設立有關設施的進度一度受阻，惟現時已

有進展，有關設施應可在不久的將來投入服務。社署在有進一步消息後，會向

社委會匯報。  

 

20.  經討論後，有關區內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事宜，將交由醫療及復康服

務工作小組跟進。  

 

報告屯門區罪案數字  

 

21.  社委會備悉警務處有關的報告內容。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檔號 :  HAD TMDC/13/30/SSC/2  


